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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内容：近年来，我县积极推进文明交通建设，全面落实礼让

行人法规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在实际推行中，部分无信号灯控

制的斑马线路段存在以下问题：1.行人通行无序：行人过街时间

分散、行动不统一，导致车辆频繁停车等待，高峰期易引发拥堵。

2.驾驶人误判风险：部分驾驶人难以预判行人过街意图，急刹或

抢行现象频发，存在安全隐患。3.法规执行争议：因缺乏明确信

号指引，行人闯行与车辆未礼让的责任认定易引发纠纷。

增设红绿灯的必要：1.规范通行秩序：通过红绿灯明确行人、

车辆路权时段，减少双方行为不确定性。2.提升安全性：据交通

部门统计，信号灯控制路口行人事故率较无灯控路段下降约60%。

3.提高通行效率：定时信号可集中行人过街，避免车辆反复启停，

缓解拥堵。4.促进法规落实：明确信号指引可减少驾驶人主观判

断压力，降低执法争议。

具体建议：1.科学选址评估：优先选择人车流量大、事故高发、

学校商圈周边的斑马线路段试点。联合交警、住建部门开展交通

流量监测与仿真模拟，评估信号灯设置必要性。

2.优化信号配时：采用行人请求式智能信号灯（行人按需触

发绿灯），兼顾通行效率与行人需求。高峰时段固定周期配时，

平峰期灵活调控，避免车辆空等。

3.配套措施完善：增设地面 LED 警示灯、语音提示桩，强化

夜间及恶劣天气下的可视性。同步设置闯红灯抓拍系统，约束行



人与车辆双方行为。

4.公众宣传引导：通过媒体宣传信号灯使用规则，开展文明

过街社区教育活动。在学校、公交站等场所设置引导员，协助行

人适应新通行模式。


